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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ST星美                         公告编号：2016-10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星美 股票代码 0008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虹 陈亚兰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5号富力海洋广场 6幢 2201室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5号富力海洋广场 6幢 2201室 

传真 023-88639061 023-88639061 

电话 023-88639066 023-88639062 

电子信箱 stellarmegaunion@aliyun.cn stellarmegaunion@aliyun.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前，为了重置主营业务、恢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于2015年下半年设立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

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为相关影视剧提供全媒体宣传推广服务。公司依托大股东让渡的商业机会，借助实际控制

人在影视文化行业的资源，实现以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为平台带动公司向文化行业转型，拓展新的盈利点。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13,435,811.24 0.00 - 10,965,95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0,260.75 -2,391,006.61 -154.38% -617,75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5,880.75 -2,391,006.61 -154.20% -762,87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061.93 -2,737,492.13 -66.13% -1,000,42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058 -154.38% -0.0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058 -154.38% -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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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7% -57.34% -162.55% -10.89%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年末 

总资产 8,702,941.92 3,083,701.24 182.22% 5,822,6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75,558.71 2,974,391.17 43.75% 5,365,397.7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13,435,8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649.09 -1,315,543.01 -899,466.51 3,882,91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649.09 -1,315,543.01 -903,846.51 3,882,91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294.90 -1,292,547.76 76,365.18 712,415.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3,6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2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况 
数量 

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0% 57,938,783 57,938,783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 28,305,807 28,305,807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0,693,850 20,693,850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10,000,000 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5,652,25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5,548,204 0   

曾平 境内自然人 1.21% 5,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4,491,021 0   

宁波丽缘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266,200 0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4,10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北京青宥和深圳弘道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外，本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曾平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000,0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3,000,0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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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在完成了破产重整计划的债务清偿事项和股改后，虽然主要资产和负债已被剥离，但是生产经营仍然处于停顿状态。 

公司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前，为了重塑主营业务、恢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于2015年下半年设立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

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为相关影视剧提供全媒体宣传推广服务。公司依托大股东让渡的商业机会，借助实际控制

人在影视文化行业的资源，实现以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为平台带动公司向文化行业转型，拓展新的盈利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注入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按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

汇编》的要求对业绩补偿事项进行调整的工作也亦完成，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以及其它相关文件。

但该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全媒体宣传推广服务 12,447,811.24 6,056,649.13 53.42% - - -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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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营业收入13,435,811.24元，而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为0.00元；发生营业成本6,619,775.12元，而上年

同期营业成本为0.00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0,260.75元，同比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15年下半

年设立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为相关影视剧提供全媒体宣传推广服务，依托大股东让渡

的商业机会，借助实际控制人在影视文化行业的资源，实现以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为平台带动公司向文化行

业转型，拓展了新的盈利点。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新设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纳入本报告期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5年度审计报告中提出：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所述，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星美联合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星美联合公司的营业收入全部来自子公司，子公司开展的业务主要来源

于关联方交易。因此星美联合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结论的说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上述事项是存在的，

公司重视上述事项的存在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只有通过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才能彻底消除上述事项的负面影响。该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虽然已经于 2016年 2月 1日披露了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它相关文件，但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事后

审核与股东大会表决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批准，该事项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带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在今后一个时期内

仍然无法消除上述事项的负面影响。 

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程度：上述事项对公司2015年度利润无影响。     

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加快重大资产重组的步伐，尽早注入优质资产，恢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 

 

2、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对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该审计报告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监事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对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均无异议。 

 

3、独立董事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认为，审计报告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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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实事求是的审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虽然已经于2016年2月1日披露了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它相关文件，但尚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事后审核与股东大会表决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批准，该事项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带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在今后一

个时期内仍然无法消除上述事项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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